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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仙區議會文件第 17/2016 號 (傳閱文件 ) 

 

 

獲提名第五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委員會  

增選委員的人選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議員報告獲提名第五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各委

員會的增選委員人選，以及請議員通過調整委員會增選委員數目上限，

及委任所有獲提名人士以增選委員的身份加入相關的委員會，任期至

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背景  

 

2.  在二零一六年一月十九日的第二次黃大仙區議會會議上，議

員同意在六個委員會設立增選委員，數目上限如下︰  

 

(a) 社區建設及社會服務委員會 (社建會 ) 4 名  

(b)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設管會 ) 5 名  

(c)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 (交運會 ) 4 名  

(d) 財政常務及經濟事務委員會 (財務會 ) 4 名  

(e) 房屋事務委員會 (房屋會 ) 4 名  

(f)  食物環境 生事務委員會 (食環會 ) 4 名  

 總數  25 名  

 

3.  另外，議員亦通過若果提名的增選委員人數超過有關委員會

的限額時，委員會可各自考慮獲提名的人選，選出適合的人士後再提

交區議會大會作最後批核，亦可由秘書處以緊急傳閱文件的方式請議

員作適度的調整。  

 

 

提名情況  

 

4.  秘書處於截止日期前共收到 24 位議員的提名，其中房屋會的

獲提名增選委員人數輕微超出議員通過的增選委員數目上限，詳情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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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現時  

委員會成員

數目  

已通過的  

增選委員  

數目上限  

獲提名的  

增選委員  

數目  

(a) 社建會  14 名  4 名  3 名  

(b) 設管會  25 名  5 名  5 名  

(c) 交運會  23 名  4 名  4 名  

(d) 財務會  16 名  4 名  4 名  

(e) 房屋會  20 名  4 名  5 名  

(f)  食環會  17 名  4 名  3 名  

  總數  25 名  24 名  

 

有關提名總覧載於附件一，獲提名人士摘要載於附件二。  

 

 

建議  

 

5.  現時議員建議的增選委員數目均合乎《黃大仙區議會常規》

(常規 )內有關增選委員人數的條款，即：  

 

(a) 委員會的增選委員人數，不得超逾委員會成員人數的一

半；及  

 

(b) 增選委員的總人數，不得超逾區議會議員全體人數。  

 

6.  因此，本文件建議議員按現時的提名名單調整委員會增選委

員數目上限，及接納所有獲提名增選委員的人選。  

 

7.  倘若議員同意上述建議，秘書處將向候任增選委員發出委任

信，並邀請他們以增選委員身份參加下一輪開始的委員會會議。  

 

 

黃大仙區議會秘書處         檔案編號︰HAD WTSDC 13-5/5/53 Pt.42 

二零一六年三月  



附件一 

 

獲提名第五屆黃大仙區議會轄下委員會增選委員的人選總覧 

 

提名議員 

獲提名為增選委員的人士 

社區建設及 

社會服務 

委員會 

地區設施 

管理委員會 

交通及運輸 

事務委員會 

財政常務及 

經濟事務 

委員會 

房屋事務 

委員會 

食物環境 

衞生事務 

委員會 

李德康議員    黃錦財先生   

黎榮浩議員  潘卓斌先生     

陳曼琪議員   羅安琪女士    

陳安泰議員  何文佑先生     

陳偉坤議員 余維俊先生      

陳炎光議員  葉澤琛先生     

陳 英議員     張思驊女士  

蔡子健議員     李美蘭女士  

何漢文議員   郭耀偉先生    

許錦成議員    黃承德先生   

簡志豪議員  黃國恩先生     

郭秀英議員       

林文輝議員 李炎雄先生      

李東江議員      黃鎮健先生 

雷啟蓮議員   李達仁先生    

莫健榮議員      吳智培先生 

沈運華議員    謝智傑先生   

施德來議員     劉愷民先生  

譚香文議員   蘇家豪先生    

譚美普議員     蘇忠倫先生  

丁志威議員     溫育新先生  

黃逸旭議員 莫仲輝先生      

胡志健議員  梁達波先生     

胡志偉議員    陳利成先生   

袁國強議員      鄭麗卿女士 

人數 3 5 4 4 5 3 

總人數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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